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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问题。不仅一个市场中的

寻租行为千差万别，甚至经济学界至今都没有一个令人

满意而又准确的定义。我国一些学者就认为：“寻租这个

术语本身就不贴切，寻租不是一个终极定义。”但是经常

出现的情况是：在分析一个市场的不同寻租行为时，不

同学派的不同定义经常混同为一个寻租定义来使用。有

些学者认为：“由于寻租是生产者或要素所有者的一种

理性行为，因此无法对它进行合意的界定。”本文赞同这

种观点，并且认为在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寻租定义的情

况下，要根据各个学派不同定义的不同适用性对市场的

寻租行为进行分析。旅游市场存在大量不同层次的寻租

行为，而且这些行为又难以用一个高度统一的寻租定义

进行分析。因此，使用各个学派的各种定义，分析旅游市

场的各种寻租行为，既可以比较各种定义的适用性，更

深入地理解“寻租”这个概念，又可以消除对“寻租”的误

读和滥用，以便将来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义。

一、租金概念的发展和各个学派对寻租的定义

租金概念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古典

学派对租金的理解，认为经济租金是指付给永远没有供

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所有者（主要指土地所有者）的报酬；

第二阶段是马 歇 尔 提 出 的 “准 租 金 ”概 念 。所 谓 “准 租

金”，是指付给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

报酬。马歇尔实际上扩展了租金的概念。第三阶段是以

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即经济学主流学派提出

租金的理论，认为租金是要素收入与机会成本的差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主流学派并没有特别指出这种租金是否

由人的主动性所引起。第四阶段是经济学各个学派的定

义。与此相对应，各个学派给出了寻租的定义。

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基本继承了经济学

主流学派的观点，但强调租金是政府干预市场形成垄断

的结果。虽然公共选择学派未能给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寻

租定义，但是他们的寻租概念都包含以下共同点，可以

看作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定义：寻租是通过游说、疏通、贿

赂、哄骗等手段，寻求政府干预市场，形成人为垄断，以

获得要素收入超过机会成本余额的活动，其结果是社会

资源的耗费而不是社会剩余的增加。这个定义很适合解

释通过政府干预市场进行的寻租活动，但排斥了可能造

成总福利改善的寻租活动。而且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活

动，通过无政府干预的交易，攫取处于公共领域中的资

源。对此，这个定义无法解释。

国际贸易学派中，以巴格瓦蒂提出的租金概念最为

典型：通过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（!"#）获得的利润。巴

格瓦蒂修正了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寻租一定导致社会总

福利损失的观点，把寻租定义成更为普遍化的直接非生

产性寻利活动（!"$）：“这种活动带来的利润是直接非生

产性的，亦即这种活动能产生货币收入，但是这种活动

既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的商品和劳务，也不会

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中间商品和劳务。”这

个定义的提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：一是纠正了公共

选择学派认为寻租一定导致社会总福利损失的观点，指

出并非所有非生产性活动的结果都是非生产性的；二是

按照%"$活动发生前后市场是否扭曲把!"$活动分为四

大类，有利于确定各种非生产性活动的性质。

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产权理论出发，认为由于人的有

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，完全衡量事物的有用特征是不

可能的，或者说衡量有用特征的成本极高，所以交换品

的有用特征总是不能完全确定，总有一部分特征处于

“公共领域”之中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

界定了的，没有界定的权利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留在

了公共领域里。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就是租金。

那么寻租的定义就是：个人或团体通过投入资源，对处

于公共领域中的产权的瓜分和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

分配方式。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可以解释没有政府干预

的交易行为中的寻租现象。

另外，鉴于经济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而又准确的

寻租定义，我国学者张文龙、刘烈龙认为：“寻租这个术

语本身就不贴切，寻租不是一个终极定义。”他们认为：

“由于寻租是生产者或要素所有者的一种理性行为，因

此难以对它进行合意的界定。寻租不过是组织根据净收

益最大化的原则对既定制度会产生相应的反应，这种反

应包括改变、制订和避开制度，或者是利用和维护现有

制度。寻租活动属于组织通过制度使自己的要素或产品

获得最大收益这类活动的一个子集。”这是目前对寻租

下的最为宽泛的定义。用这个定义可以解释一些被经济

学界称为“寻租”而又难以符合上述学派定义的活动。但

是在这个定义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，在进行分析

时应该尽量使用上述各学派的定义。

二、旅游市场的“寻租”行为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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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本文通过分析旅游市场不同层面的寻租行为，说明了无法仅仅使用一个学派的寻租定义分析寻租

行为，而只能根据经济学各个学派对寻租的不同定义的不同适用性，分析市场中的各种寻租行为。而目前没有一

个统一而又准确的，可以解释各种寻租行为的寻租定义，是寻租定义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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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变革时代企业竞争新观念

黄 伟

!一"旅游城市的行为分析

旅游城市为了提高知名度，吸引游客，也为了有效

保护文物古迹，通过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审查和国务

院最终批准，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有的旅游城市经

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

核同意，并由省人民政府核准，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。

有的旅游城市向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成为“中国

优秀旅游城市”。也有的旅游城市提出风景名胜资源调

查报告，向各级政府申报各级风景名胜区。对此类行为，

应区别对待。（#）符合审批条件的城市和风景区，凭借得

天独厚的历史和自然条件获得的高额旅游收入，实际上

是马歇尔所说的“准租金”，是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珍稀

旅游资源带来的报酬。这类为了获得租金的申请活动，

并不是完全凭借行政干预，不符合公共选择学派的定

义，不是寻租。（$）不符合审批条件的城市和风景区，如

果用哄骗、贿赂、疏通等行为以通过审批，这样的行为就

符合公共选择学派的定义，是寻租行为。

!二"旅行社的行为分析

#!"##$年国务院发布了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

细则，建立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，把旅行社划

分为有权经营入境旅游业务、出境旅游业务、国内旅游

业务的国际旅行社和只能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国内旅

行社。而且，未经国家旅游局批准，任何国际旅行社不得

经营中国境内居民出境旅游业务和边境旅游业务。于

是，就有国内旅行社贿赂、欺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争取

成为国际旅行社，也有国际旅行社采用类似手段争取经

营出境旅游和边境旅游的权利。此类行为，符合巴格瓦

蒂的定义，但应该加以区分：（#）行为发生之前旅游市场

被政府管制扭曲，而行为发生后的效果是对市场条件扭

曲的矫正。这时%&’活动存在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可能。

（$）行为发生前后旅游市场都没有扭曲。

$!在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，有的国内旅行社违规经

营属于国际旅行社的业务；也有的国际旅行社未经批

准，就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和边境旅游业务；还有旅行社

回避国家制订的出国旅游目的国限制条例，组团去一些

没有与我国政府签定政府间协议的国家。很明显，这是

旅行社根据净收益最大化的原则，对既定制度产生的回

避反应。这种行为并不符合上述三个学派的寻租定义，

而且获得的收益也无法用现有的租金理论解释，但仍然

有学者把它称做寻租。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寻租行为，

那么这种行为用上述张、刘的定义来解释就十分贴切。

(!国家旅游局根据总量控制原则，对组团社组织团

队出国旅游实行配额管理，按组团社接待入境旅游人数

的一定比例核定其组织团队出国旅游的人数。在出境旅

游服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管制有可能产生市场的扭

曲，旅行社得不到使自己收益最大的配额。这时就可能

出现旅行社通过疏通、欺骗、贿赂旅游行政部门，以谋求

配额的活动。这种活动也符合%&’的定义，但也应加以区

分。（#）活动发生之前市场是扭曲的，总供给小于总需

求，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。活动发生之后市场钮曲得到

一定矫正。（$）活动发生之前总供给并不小于总需求，市

场并不扭曲。但由于旅游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市场信息，

导致个别旅行社谋求更多配额。活动发生之后市场仍然

不扭曲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

)!另外，有的旅行社带领旅游者去与之合作的商店

购物，以得到购物商店的佣金或回扣。由于这类行为往

往是通过导游实现的，而且旅行社得到的只是一部分租

金，所以这个问题在导游的行为中进行讨论。

（三）导游的行为分析

#!旅游者一般都会在旅游地的商店购物。但旅游市

场和其它市场一样，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，而且旅

游者只具有有限理性，所以旅游者不可能完全了解旅行

社和导游所掌握的对他有用的购物信息。在旅游者要求

导购服务的的情况下，由于完全衡量“导购服务”有用特

征的成本很高，导致旅游者完全衡量“导购服务”的有用

特征是不可能的：旅游者难以确认商店的要价是否太

高，难以确认旅行社和导游是否收取了商店的回扣。旅

游者的接受有效导购服务的权利没有被完全界定，导致

旅游者无法完全享有等价交换的权利。通过和商店的不

等价交换，没有界定的权利把旅游者一部分有价值的资

源———旅游者的购物开支，留在公共领域里，旅行社、导

游、购物商店就会通过协商瓜分这部分资源。所以会出

现一些奇怪的现象：如果游客没有在导游指定的商店购

物，有的导游会“罢导”，把游客晾在一边不管。很明显，

这里旅行社、导游、购物商店三方的寻租行为符合新制

度学派的定义。

$!"###年施行的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规定：“国家实

行全国统一的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制度。在我国境内从事

导游活动，必须取得导游证。”这里政府的管制并没有限

制有效竞争，形成垄断的导游市场。想成为导游的人可

以通过统一考试进入这个市场。有的人无法通过考试获

得导游证，就购买伪造的导游证，进入导游市场。有的学

者把这种行为当做寻租，是不贴切的。它没有产生通常

意义的租金，也不符合寻租的几个定义。这是导致旅游

市场混乱的欺诈行为。

（四）购物商店的行为分析

#!国家为了保障旅游者的利益，专门指定了某些旅

游购物品商店为旅游局定点购物商店。这就产生了众多

旅游纪念品商店、土特产品商店为了获得这个“金字招

牌”而疏通、游说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行为。旅游者一般

会选择旅游局指定的商店购物，造成这些商店获得一部

分垄断利润。这是符合公共选择学派定义的寻租行为。

$!购物商店通过与旅行社和导游的合作，使旅游者

无法完全享有等价交换的权利，在与旅游者的不等价交

换中，攫取了一部分租金。

三、“寻租”定义的困境

通过对旅游市场的“寻租”行为分析可以看出，分析

一个市场中不同层次的寻租行为时，无法仅仅使用一个

学派的定义，而必须使用不同学派的不同寻租定义。而

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各学派寻租定义的滥用和混淆。这种

现象的深层原因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又准确的

寻租定义，这就是寻租定义的困境。通过对旅游市场的

“寻租”行为分析也可以看出：没有一个精确定义的深层

原因在于：既然任何生产者和要素所有者一定会追求收

益最大化，那么所谓寻租就是生产者和要素所有者根据

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既定制度产生的反应，这种反应包括

改变、制订和避开制度，或者是利用和维护现有制度。而

寻租理论家要用一个定义涵盖生产者和要素所有者对

制度的各种反应几乎是不可能的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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